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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函
地址：100207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8
號11樓
承辦人：莊雅晴
電話：02-23949211轉285
傳真：02-23914944
電子信箱：py9905@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北市稽財丙字第115322303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北市政府115年1月28日府財稅字第11530007303號公告、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

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21點、第23點修正規定、修正對照表及建築能效懶人
包各1份 (1153223036A00_ATTCH10.pdf、1153223036A00_ATTCH11.pdf、
1153223036A00_ATTCH12.pdf、1153223036A00_ATTCH9.pdf)

主旨：臺北市政府自115年推出房屋稅減稅5%建築能效新政，檢

送市府公告、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

點修正規定及建築能效懶人包各1份，敬請惠予協助宣導

並轉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為增加淨零轉型誘因，鼓勵建築物取得建築能效標示、提

升能效，臺北市政府於115年1月28日以府財稅字第

11530007303號公告，自115年7月1日起，就首次取得建築

能效標示第1級、第1+級（即近零碳建築）或第0級（即淨

零建築）之房屋，於標示有效期間5年內，按所適用之標準

單價減價5%；倘於有效期間屆滿前，首次經主管機關延續

認可者，得再延長5年，但以10年為限。

正本：台北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
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社團法人臺
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中華民國不動
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
公會、財團法人低碳健康生活基金會、台北市不動產仲介業經紀同業公會、台北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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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記
帳士公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
技師公會

副本：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60







 
 

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 

第二十一點、第二十三點修正規定 

二十一、所有權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或以土地設定地上權之

房屋使用權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全國僅持有一戶供

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且應於該屋辦竣戶籍

登記、無出租或供營業情形、房屋現值在一定金額以下，及

符合本市都市計畫規定可作住宅使用之房屋，於課徵房屋稅

時，依下列規定折減： 

(一)自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止，

折減其房屋課稅現值 30%。 

(二)自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6 月 30 日止，

折減其房屋課稅現值 20%。 

(三)自中華民國 115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6 月 30 日止，

折減其房屋課稅現值 10%。 

(四)自中華民國 116年 7月 1日起，不再折減其房屋課稅現

值。 

前項之房屋現值一定金額，以本市當期房屋稅課稅所屬期間

首日，符合前項規定要件者，按其自住應稅房屋現值由高至

低排序，取前 1%無條件捨去至整數位之房屋，低於該房屋現

值之最大值為基準，並由臺北市政府於每年納稅義務基準日

前公告之。 

二十三、首次取得第 1級、第 1+級或第 0 級建築能效標示，且經主管

機關通報稽徵機關，或由納稅義務人向稽徵機關申請之房屋，

標準單價依下列規定減價： 

(一)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起始日於中華民國 115年 7月 1

日以後者： 

1.於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內，按所適用之標準單價減

價 5%。 

2.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屆滿前，首次經主管機關延續



 
 

認可者，減價期間及計算，依前目規定辦理。 

(二)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起始日於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30日以前者： 

1.自中華民國 115年 7月 1日起至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

間屆滿之日止，按所適用之標準單價減價 5%。 

2.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屆滿前，首次經主管機關延續

認可者，減價期間及計算，依前款第一目規定辦理。 

於前項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內，建築能效等級變更為第 1

級、第 1+級或第 0級，且經主管機關通報稽徵機關，或由納

稅義務人向稽徵機關申請之房屋，標準單價之減價期間及計

算，依前項規定辦理。 

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內，得依前 2項規定按房屋所適用之

標準單價減價，以 10年為限。 



 

「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二十一點、第二十三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十一、所有權人本人、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或以土地設定地

上權之房屋使用權人本人、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全國僅

持有一戶供本人、配偶或直

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且應

於該屋辦竣戶籍登記、無出

租或供營業情形、房屋現值

在一定金額以下，及符合本

市都市計畫規定可作住宅使

用之房屋，於課徵房屋稅時，

依下列規定折減：  

(一)自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1日

起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止，

折減其房屋課稅現值 30％。 

(二)自中華民國 114年 7月 1日

起至 115 年 6 月 30 日止，

折減其房屋課稅現值 20％。 

(三)自中華民國 115年 7月 1日

起至 116 年 6 月 30 日止，

折減其房屋課稅現值 10％。 

(四)自中華民國 116年 7月 1日

起，不再折減其房屋課稅現

值。 

前項之房屋現值一定金額，

以本市當期房屋稅課稅所屬

期間首日，符合前項規定要

件者，按其自住應稅房屋現

值由高至低排序，取前 1％無

條件捨去至整數位之房屋，

低於該房屋現值之最大值 

為基準，並由臺北市政府於

每年納稅義務基準日前公告

之。 

 

 

 

二十一、所有權人或以土地設定

地上權之使用權房屋之使用

權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於全國僅持有一戶供自住

使用、辦竣戶籍登記、無出租

或供營業情形、房屋現值在

一定金額以下，及符合本市

都市計畫規定可作住宅使用

之房屋，於課徵房屋稅時，依

下列規定折減：  

(一)自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1日

起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止，

折減其房屋課稅現值 30％。 

(二)自中華民國 114年 7月 1日

起至 115 年 6 月 30 日止，

折減其房屋課稅現值 20％。 

(三)自中華民國 115年 7月 1日

起至 116 年 6 月 30 日止，

折減其房屋課稅現值 10％。 

(四)自中華民國 116年 7月 1日

起，不再折減其房屋課稅現

值。 

前項之房屋現值一定金額，

以本市當期房屋稅課稅所屬

期間首日，符合前項規定要

件者，按其自住應稅房屋現

值由高至低排序，取前 1％無

條件捨去至整數位之房屋，

低於該房屋現值之最大值 

為基準，並由臺北市政府於

每年納稅義務基準日前公告

之。 

 

 

 

 

 

查現行規定所定之所有權

人之戶數限制實包含本人、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故為求

明確，將「所有權人」修正

為「所有權人本人、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又為配合房

屋稅條例第五條增訂全國

單一自住房屋規定，及住家

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

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二

條修正，將「供自住使用」

修正為「供本人、配偶或直

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且應

於該屋辦竣戶籍登記」。 

 

 

 

 

 

 

 

 

 

 

 

 

 

 

 

 

 

 

 

 

 

 

 



 

「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二十一點、第二十三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十三、首次取得第 1級、第 1+

級或第 0 級建築能效標示，

且經主管機關通報稽徵機

關，或由納稅義務人向稽徵

機關申請之房屋，標準單價

依下列規定減價： 

(一)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起

始日於中華民國 115年 7月

1日以後者： 

1.於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

內，按所適用之標準單價

減價 5%。 

2.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屆

滿前，首次經主管機關延

續認可者，減價期間及計

算，依前目規定辦理。 

(二)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起

始日於中華民國 115年 6月

30日以前者： 

1.自中華民國 115 年 7 月 1

日起至建築能效標示有效

期間屆滿之日止，按所適

用之標準單價減價 5%。 

2.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屆

滿前，首次經主管機關延

續認可者，減價期間及計

算，依前款第一目規定辦

理。 

於前項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

間內，建築能效等級變更為

第 1級、第 1+級或第 0級，

且經主管機關通報稽徵機

關，或由納稅義務人向稽徵

機關申請之房屋，標準單價

之減價期間及計算，依前項

規定辦理。 

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內，

得依前 2 項規定按房屋所適

 一、本點新增。 

二、為鼓勵建築物取得建築

能效標示，爰增訂本點

第一項規定，以降低房

屋稅負，增加淨零轉型

誘因，進而輔助達成

2050年淨零建築目標。

參照綠建築標章及建築

能效標示申請審核認可

及使用作業要點第十點

規定，建築能效標示有

效期限為五年，於首次

效期期滿前六個月內，

經評定專業機構通知申

請人會同赴現場，依建

築能效標示延續認可簡

化查核表查核，函報主

管機關內政部准予延續

認可一次，有效期限為

五年。又依納稅者權利

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

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

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

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

的為限，不得過度，故

明定首次取得第1級、第

1+級或第0級建築能效

標示，且經內政部通報

稽徵機關，或由納稅義

務人向稽徵機關申請之

房屋，按房屋所適用之

標準單價減價百分之

五，並依其所取得之建

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起

始日區分減價期間： 

(一) 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

間起始日於中華民國



 

「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二十一點、第二十三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用之標準單價減價，以 10年

為限。 

(下同)一百十五年七

月一日以後者，於建

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

內，按房屋所適用之

標準單價減價百分之

五。 

(二) 建築能效標示有效期

間起始日於一百十五

年六月三十日以前

者，自一百十五年七

月一日起至建築能效

標示有效期間屆滿之

日止，按房屋所適用

之標準單價減價百分

之五。 

(三) 又於建築能效標示有

效期間屆滿，首次經

主管機關延續認可

者，實係第二次取得

建築能效標示，惟為

鼓勵持續維持建築能

效等級，故不論建築

能效標示有效期間起

始日於一百十五年七

月一日以後者，或於

一百十五年六月三十

日以前者，於該有效

期間屆滿前，首次經

內政部延續認可者，

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

以後之建築能效標示

有效延續期間內，按

房屋所適用之標準單

價減價百分之五。但

再次申請延續認可，

其標準單價即不再予

以減價。 

三、考量前項建築能效標示



 

「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二十一點、第二十三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等級於內政部認可後可

能變更，於等級變更後

仍符合首次取得建築能

效標示第1級、第1+級或

第0級者，該標示有效期

間內，經主管機關通報

稽徵機關，或由納稅義

務人向稽徵機關申請之

房屋，標準單價之減價

期間及計算，依前項規

定辦理，爰新增第二項；

本項之建築能效標示有

效期間包含首次取得及

首次延續認可。 

四、又於建築能效標示有效

期間內，得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按房屋所適

用之標準單價減價，以

十年為限，爰新增第三

項；本項之建築能效標

示有效期間亦包含首次

取得及首次延續認可。 

五、舉例說明如下： 

(一)案例一：首次取得第1

級以上建築能效標示

有效期間為一百十五

年八月一日起至一百

二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止共五年，歷經一百

十六年期至一百二十

一年期共六期房屋稅

(課稅所屬期間為前

一年七月一日至當年

六月三十日，為一

期)，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一目規定，於建築

能效標示有效期間內

標準單價減價百分之



 

「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二十一點、第二十三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即該六期房屋稅

期間，房屋所適用之

標準單價均減價百分

之五。 

(二)案例二：承前例，於建

築能效有效期間屆滿

(即一百二十年七月

三十一日)前，已向內

政部申請首次延續且

經其認可者，延續建

築能效標示有效期間

五年(自一百二十年

八月一日至一百二十

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止)，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一目及第二目規

定，延續標準單價減

價百分之五至一百二

十六年期止。 

(三)案例三：首次取得第1

級以上建築能效標示

有效期間為一百十三

年六月一日起至一百

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止共五年，歷經一百

十三年期至一百十八

年期共六期房屋稅，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

目規定，自一百十五

年七月一日起至一百

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止，標準單價減價百

分之五，即自一百十

六年期起至一百十八

年期止，共三期房屋

稅期間，房屋所適用

之之標準單價均減價

百分之五。 



 

「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二十一點、第二十三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案例四：首次取得第1

級建築能效標示有效

期間為一百十五年八

月一日起至一百二十

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共

五年，惟歷經三年後，

於一百十八年八月一

日經內政部認可變更

等級為首次取得第1+

級，有效期間為一百

十八年八月一日至一

百二十三年七月三十

一日共五年，並於建

築能效有效期間屆滿

(即一百二十三年七

月三十一日)前，再申

請首次延續且經內政

部認可，再延續建築

能效標示有效期間五

年(自一百二十三年

八月一日至一百二十

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止)，雖自首次取得第

1級、第1+級及首次延

續建築能效標示有效

期間為一百十五年八

月一日至一百二十八

年七月三十一日共十

三年，然依第三項規

定，減價期間以建築

能效標示有效期間十

年為限，即一百十五

年八月一日至一百二

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共十年，歷經一百十

六年期至一百二十六

年期共十一期房屋

稅，其標準單價減價



 

 

「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二十一點、第二十三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百分之五。 



有「能效標示」喔!

臺北市的建築物也像電器一樣

你知道嗎?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廣告

符合建築能效標示第1級以上

自115年7月1日起

房屋稅有減稅措施



為取得第1級且能效評分尺度為前50%者

第           級 ( 淨零建築 ) 

取得第1+級且其剩餘用電量採用零碳排

之再生能源並至少維持5年以上者

第           級( 近零碳建築 ) 

建築能效標示制度
內政部建築能效標示由高至低為第1至7級

建築能效

評定方式

評估建築物外殼、空調及室內照明系統

等節能效率。

第1級以上含「第1級」、「第1+級」及「第0級」



全國首創房屋稅減稅新政 年 年

首次取得建築能效「第1級」、「第1+級
（近零碳）」或「第0級（淨零）」房屋

延續認可得再延長5年   

最高達10年

房屋稅標準單價減價5%

115年7月1日正式施行

對象

優惠

期限

5 年

實施

時間



節能減稅申辦  輕鬆享優惠

內政部通報辦理。

由中心出具評定書。
房屋稅標準單價

減價5%。

申請人檢具認可申請書及評

定書，向內政部申請認可。

申請人(屋主、起造人、管理

委員會)向中心申請評定。

內政部發給建築能效標示

證書。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稅捐稽徵處

諮詢窗口
02-86676111轉2302~2308

諮詢窗口
02-89127890轉281 

諮詢窗口
02-23949211轉281 



臺北市房屋稅減稅舉例

取得建築能效標示第         級證書

每戶房屋稅原為：80萬元

全棟計20戶，10年共減少800萬元

一棟商辦大樓鋼骨造，屋齡8年            

樓高10層，每層2戶，每戶800坪

房屋標準單價減價5%

減價後：76萬元

每戶每年約減少4萬元
1 0年約減少4 0萬元

示意圖



臺北市房屋稅減稅舉例

取得建築能效標示第         級證書

全棟計100戶，10年共減少100萬元

房屋標準單價減價5%

每戶房屋稅原為：2萬元

減價後：1.9萬元

一棟住宅大樓鋼筋混凝土造，屋齡2年

樓高10層，每層10戶，每戶25坪

每戶每年約減少0.1萬元

10年約減少1萬元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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